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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导师岗位意识，激发和调动导师的积极性，发挥优秀导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导师考核
（1） 考核时间和对象
每年7月，对有毕业研究生的导师进行一次考核。
（2） 考核方式及内容
考核方式：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考核内容：从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职业素养、人才培养、学术水平等方面进行考核。
（3） 考核组织和流程
由研究生院下发通知，各学院负责组织。
1. 申报。导师个人按通知要求填写《湖北医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核评分表》，并准备相关支撑材料。
2. 考核。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对照考核评分条件，对导师自评分及所报材料进行全面审核，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评议后公示5个工作日。
3. 公布。公示无异议的结果提交研究生院备案并公布。
（4） 考核结果和应用
1. 考核结果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考核结果可作为职务晋升和各类人才评选的重要依据。
2. 合格结果可在职称评定时按《湖北医药学院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认定工作量，并作为晋升时的优先条件。
3. 导师考核不合格者，停止招生一年，可继续指导之前已经招收的研究生。连续3年导师考核不合格的，提交至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中止其招生资格。若重新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时，按新增硕士生导师遴选程序申报。
4. 按学科专业从合格导师中评选一定比例的优秀研究生导师。
（5） 一票否决
考核期内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导师考核为不合格：
1. 出现师德师风问题、学术失范问题、政治问题或其他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并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2. 因疏于指导，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学位论文二次盲审不合格或在国家或湖北省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不合格”者。
二、优秀导师评选
（1） 参评对象
考核分数合格的导师（考核合格分为≥80分）。
（2） 评选比例
名额不超过当年带教导师人数的10%，实行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导师分类评价。
（3） 评选组织和流程
由各培养单位推荐，研究生院组织评审。具体流程如下。
1. 申报。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导师填写《湖北医药学院优秀导师考核加分表》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交由各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
2. 推荐。各学院根据考核结果按带教导师人数的10%推荐导师参加校级优秀导师评选。
3. 评选。研究生院组织评审，选出优秀导师并公示5个工作日。
（4） 奖励办法
1． 授予“湖北医药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和2000元奖励。
2． 对“优秀导师”获得者,在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中,连续两年予以倾斜。
3． “优秀导师”称号可作为学校推荐各类人才项目的重要依据。
4． 宣传获奖优秀研究生导师先进事迹，并在学校官网专栏推介导师风采。
3、 附则
本办法依照相关文件精神制定，凡未规定之事宜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修订。研究生院有权根据本办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对本办法予以修订和完善。

